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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梦璐）日前，陶山镇开

展 2024 年第一季度“强履职 办实事 担当

有为促振兴”村级擂台赛，全面检阅各村

一季度以来的工作成效，进一步营造村

“两委”干部队伍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

厚氛围。此次擂台赛既是对今年开局工

作的一次“总结盘点”，也是对现存问题的

一次“综合会诊”，更是对发展方向的一次

“战略调整”。

擂台赛现场，14位村党组织书记代表

围绕“安全生产和平安建设、项目建设、环

境整治”三方面工作，讲做法、比成效、拼

干劲、赛成绩。经过现场测评，花园底村、

陶南村、航江村、娄渡村、桐利村、山头下

村、金山村7个村脱颖而出，获得优胜奖。

陶山镇党委书记陈伟锋对擂台赛进

行总结点评，对各村工作成效给予肯定。

他表示，全镇上下要以这次村级擂台赛为

契机，比速度赛进度，在项目建设上要有

更大力度，各村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

入谋划项目发展；对项目政策处理时遇到

的问题要马上破解、制定的政策马上执

行、定下的事情立刻落实；村级项目推进

过程中，务必严格落实好“五议两公开”程

序，确保项目全流程的监管。比举措赛成

效，在环境整治上实现更多突破，以更高

标准抓重点、更广思路抓亮点、更高要求

抓细节，围绕“1+2+5”精准发力，把背街

小巷的环境整治到位，同时把握重点整治

区域，打造若干个精品亮点。比干劲赛治

理，在“强基筑安”上要有更高作为，拉紧

安全生产责任链条，结合“六无平安村”等

创建，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矛盾

纠纷调解工作。

强履职 办实事 担当有为促振兴

陶山镇开展第一季度村级擂台赛

给优胜奖获得村颁奖

2月29日，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分

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南滨街道某企业通过

暗管偷排废水废油。接报后，执法人员立

即调阅该公司相关资料，通过浙江省固体

废物监管信息系统查看该公司危险废物

转移情况，初步分析该公司所排放的废切

削液为危险废物，可能涉嫌污染环境犯

罪。该分局立即启动行刑衔接机制，联合

市公安局开展调查。

调查现场，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数

控车床作业过程中有废切削液产生。根

据举报人提供的内容和截图照片，执法人

员在建筑面积约 2 万平方米的厂区内开

展地毯式排查。经多方位排查和多角度

对比，在该公司二楼数控车间模具架旁的

水泥柱下端发现一个被挖开的小洞，内有

一根直径 4 厘米的塑料软管，沿水泥柱凹

槽向下延伸至一楼地面，软管尾端插入渗

坑，渗坑未进行防渗、防腐处理。

监测人员从渗坑内采集液体，移交温

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定。鉴定结

果显示，排入渗坑的物质属于毒性危险废

物。经深入调查询问，核实该公司存在多

次通过渗坑擅自倾倒危险废物的事实，该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分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最

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

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一条第五项以及《环境保护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的相关规

定，将该案件移交公安部门。目前公安部

门已对此案件进行立案侦查，3 名相关责

任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涉案企业为了节省危废处置成

本，在厂内设置隐蔽渗坑倾倒危险废物，

企图逃避执法人员监管，主观违法意识

强，性质极其恶劣、生态环境破坏性大，等

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和高额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同时该负责人也提醒广

大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提高危废

源头管理意识，做好危废规范处置工作，

切莫触犯法律底线。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第七十九条“产生危险废物的单

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环境保护标

准要求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不得擅

自倾倒、堆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

八条“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

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

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 号）第一条第

五项“实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行

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严

重污染环境’：（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

裂隙、溶洞、灌注、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大气

应急排放通道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

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

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7 号）第十七条

第一项“下列物质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

三十八条规定的‘有毒物质’：（一）危险废

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

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

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

本报讯（通讯员 章俊杰 记者 吴戌慧）

日前，上望街道开展 2024 年第一季度“强

基筑安”村级擂台赛，通过学习交流、亮晒

比拼，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浓厚氛

围。该街道全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各

站所负责人和 18 个村“两委”成员参加会

议。

当天上午，一行人首先来到林东村参

观学习消防安全整治经验。各村“两委”

成员在参观后纷纷表示，将借鉴其优秀的

做法，不断在对比中找差距、在差距中拓

思路，奋力打造平安村居。

实地观摩结束后，上望街道 2024 年

度 第 一 季 度 村 级 擂 台 赛 正 式“ 擂 鼓 开

赛”。会上，上望街道党工委委员翁宇翔

通报并分析了第一季度各村工作指标完

成情况，九一村、望新村、蔡宅村在本季度

各项指标考核中排名前三名，九二村、林

东村、九三村位于后三名。随后，排名前

三和后三的各村“一肩挑”书记依次上台

发言。他们分别结合各自日常工作实际，

分享经验体会、查摆问题不足、明确整改

措施。上望街道办事处主任蔡建城现场

点评，各村直面问题症结，找清未来方向。

上望街道党工委书记鲁光敏肯定第

一季度各村的亮点工作和实际成效，并就

下一步各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表示，

各村要以村级擂台赛为抓手，找准差距，

进一步强化夯实群众基础、做好安全监

管、提升集体经济等方面工作；砥砺前行，

始终保持奋勇争先的劲头，在各项工作中

拿出新思路、推出新举措，不断提升工作

效率和成效；建章立制，在干事创业的过

程中不断归纳总结有益经验，与时俱进、

细化完善，以制度的形式及时进行“固

定”。

上望街道开展
第一季度“强基筑安”村级擂台赛

为优秀村社颁发流动红旗为优秀村社颁发流动红旗

本报讯（记者 陈异俗）近日，塘下镇

岑头村巡山人员在安全巡查中，成功拦

截一名涉嫌盗窃电动自行车人员，展现

了守护村居平安的责任心。

当天 15 时许，岑头村巡山人员岑岭

和颜金华在巡查过程中，发现该村一山

脚下有 3 名人员行为异常，疑似实施电

动自行车盗窃行为。面对这一突发情

况，两位巡山人员迅速反应，果断上前

询问。

面对巡山人员的询问，3 名嫌疑人

神色慌张，企图逃离现场。岑岭和颜金

华一边跑着呼叫支援，一边紧紧跟随嫌

疑人，防止其逃脱。他们的行动引起了

附近其他巡山人员和村“两委”成员的

注意，大家纷纷赶来支援，围堵嫌疑人。

经过一场紧张而激烈的追逐，巡山

人员及村“两委”成员成功拦截其中一

名嫌疑人，并发现了一辆被盗电动自行

车。与此同时，塘下派出所民警赶到现

场，将嫌疑人及被盗车辆一并带走。目

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瑞安首例

“危废”偷排渗坑，这家企业栽了！
■记者 陈异俗 通讯员 苏丽君 戴佩佩

近日，温州市生态环境局瑞安

分局查获一起利用厂内渗坑倾倒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案件，4月9日，

3名涉案人员均被公安机关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据悉，这是《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出台以来，我市查获

的首例利用渗坑倾倒危险废物的

案件。

点赞！

岑头巡山者围捕盗车贼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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